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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公务员被开除或者免职，只

能向原处理机关和上级机关复核申诉，不能到法院起诉。对

此，有委员认为应设立专门的人事仲裁机构，处理一般人事

争议，而对于涉及身份问题的争议，应当赋予公务员到法院

诉讼的权利。 笔者认为，解决公务员身份争议应遵循司法最

终裁决原则，这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我国坚持依法

行政、保障公务员基本权利、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 司

法最终裁决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基本涵义是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

，并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不服还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

行为享有最终裁决权，即人民法院有权对行政复议案件作出

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判决。 按照行政法理论，行政权的行使具

有主动性和效率性特点，而行政复议也属于行政权行使范畴

，因此，当公务员与行政机关就处分问题发生争议时，采取

行政复议手段是迅速便捷的解决途径。因为它不但程序简易

，能够快速解决争议，而且由于复议机关不仅可以撤销或变

更违法的行政行为，还可以对行政行为中不合理之处，即行

政行为的不当进行纠正，使争议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另外

，通过行政复议，也便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

政行为实行监督，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平和法制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国法律法规



才明确规定，公务员对开除或免职等处分不服，只能向原机

关或上级机关申请复核复议，而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没有审查权。这种制度设计

的基础是，行政处分是内部行政权行使，司法不能过分干预

行政权。 但也应当看到，一方面，行政处分中除了涉及公务

员的岗位和职位变化外，还有些处分如开除、辞退等不仅仅

涉及到岗位和职位变化，而且涉及到公务员身份的重大变化

，开除或辞退意味着一个公民被剥夺了担任公务员的权利，

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就业权等社会权利和担任国家公职等政治

权利的有无；另一方面，行政权有自己的弱点，权力往往善

于以所谓目的之“正当”来为一切不正当的行为狡辩，致使

权力的腐败变质是如此容易，而且又是如此不知不觉，如此

不易被觉察，因此，权力尤其是自由裁量的权力，必须受牵

制。另外，行政决定往往具有保密和不知其名的性质，公众

既不知道是怎样作出的，更不知道是谁作出的。这样来权力

的行使就具有了许多神秘色彩，让当事人难以行使自己的申

辩权，也难以做到心服口服。由此决定了行政权的行使有必

要引出一个第三方进行监督它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个任务

义不容辞地落在法院身上。这就是行政权接受司法审查的道

德基础。 对公务员身份争议实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有着重

要的法治意义：它为公务员提供了一种公正独立的表达冤情

、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确保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取得更加

平等的地位，使个人能够与国家权力机构展开平等的交涉、

对话和说服活动。行政复核复议无论实质上多么公正无私，

但由于它是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方式，难以摆脱形式不公的质

疑和诟病。事实上，因为在行政复核和复议中政府既是当事



人，又是裁判，地位不超脱，公正难以保证。 近年来，随着

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对修改行政诉讼法的

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就包括扩大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

，缩小行政最终裁决的范围，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宪法基

本权利，这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司法实践中，

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已有不同程度地突破，但缺乏法律

制度上的支持，我们应当借制定公务员法之机扩大行政诉讼

范围，而不应再因循守旧，完全按照亟需修改的行政诉讼法

来执行，否则会留下后患。 编辑：曹巍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